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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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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hgalou先生

巴基斯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塔拉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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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秘书长根据第1284(1999)号决议第14段提出的第三十五次报告（S/2013/357）

 2013年6月12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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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秘书长根据第1284(1999)号决议第14段提出的

第三十五次报告（S/2013/357）

2013年6月12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S/2013/358）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37条，我邀请伊拉克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伊拉克外交部长霍希亚尔·

扎巴里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13/379，其中载

有澳大利亚、法国、摩洛哥、俄罗斯联邦、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国提交的

一份决议草案案文。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3/357，其

中载有秘书长根据第1284(1999)号决议第14段提出

的第三十五次报告；以及文件S/2013/358，其中载

有2013年6月12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

进行表决。我现在将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阿塞拜疆、中国、法国、

危地马拉、卢森堡、摩洛哥、巴基斯坦、大韩

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多哥、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

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107（2013）号决议。

我现在请扎巴里先生发言。

扎巴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

议，并赞赏参与第2107(2013)号决议提案和为丰富

该提案作出贡献的国家，以及投票通过该决议的安

全理事会友好成员。

我必须表示，我国政府感谢秘书长提交文件

S/2013/357所载报告——报告载有重要建议和评

估——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科布勒领导的联合国伊

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努力完成其在伊拉克的

授权任务，并感谢科威特国和政府支持和帮助伊拉

克摆脱《宪章》第七章所列情况。我也愿感谢和赞

赏高级别协调人、已故的沃龙佐夫大使和塔拉索夫

先生努力在失踪科威特人和财产的人道主义档案方

面取得进展。

安全理事会今天开会，是要通过一项决议，而

该决议是安理会为了使伊拉克摆脱《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所列情况所采取的决议和措施中的一项。我

们认真审视过去几年的情况，就会看到伊拉克在开

展建设性合作，从而使伊拉克能够最终履行安全理

事会决议为其规定的所有义务的道路上，取得了长

足进展。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主要重点是，

如何使伊拉克人民和国家摆脱这些决议造成的负

担。要不是前政权对我国邻国以及在内部对本国人

民实行侵略政策，伊拉克就永远不会承受这些负

担。这些决议妨碍了伊拉克的进步、繁荣以及融入

地区和国际社会。

回顾我们过去几年在伊拉克恢复其于第

661(1990)号决议前所享有的国际地位方面取得的进

展，我们注意到至关重要的第1762(2007)号决议。

该决议结束了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的授

权，加强了伊拉克的主权，解除了伊拉克受到的政

治限制，为伊拉克重返地区和国际社会铺平了道

路，并为区域稳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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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章》第七章对伊拉克执行的各项决议现已

成为过去。这一天还标志着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

关系有了重大发展。两国间关系中的一切消极方面

现在均已成为过去，我们将着眼于当前，着眼于未

来，着眼于手足关系可为巩固区域和平、安全以及

稳定带来的成果。我们应侧重于引导这两个富足国

家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这将给两国和阿拉伯区域

带来积极成果。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实现合作将成

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典范。

伊拉克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拥有财富和人力、

物力以及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能够为确保中东的稳

定发挥重要、实际上是关键的作用。尽管这些能力

受到我们国内政治进程、反恐斗争以及区域政治变

革所面临各种挑战的影响，但是，伊拉克政治进程

中的各方决心众志成城，通过把国家利益摆在最优

先位置、为区域稳定造福的全国伙伴关系，来应对

这些挑战。伊拉克各方将努力确保社会的和平，防

止伊拉克再次陷入教派争斗。我们将诉诸我国的《

宪法》来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并通过投票来选择

我们在省级议会和政府的代表。

不久前，我们已经成功举行省级选举，并将依

照我们在先前选举中所遵循的同样原则组织即将举

行的议会选举，这些原则的特点是透明与诚信，并

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这将导致由一个民选政府领

导民主和联邦制的伊拉克走向进步、安全及稳定，

并推动区域的安全。

我们已满足国际社会的各项要求，但仍面临两

大挑战。首先，我们必须打赢反恐斗争并击败宗教

极端主义，如果没有本国的努力和国际合作，我们

将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恐怖主义已具有跨界和全

球规模，如果不进行国际合作，就无法击败它。

第二个挑战是以一种确保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

的方式重建伊拉克。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国际援

助，这也将难以实现。因此，我们期待国际社会提

供援助，以实现我们的各项目标。

第1762(2007)号决议表明，国际社会确认伊拉

克为履行其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义务所采取的正

确做法。伊拉克对目前担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主

席深感自豪，这证明伊拉克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特别是在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附加

议定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

此外，安理会在第1859(2008)号决议中决定

审查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和伊拉克局势的决

议，以便共同确定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和伊拉

克的相互义务。因此，安理会于2010年12月15日通

过了三项重要决议——第1956(2010)号决议、第

1957(2010)号决议和第1958(2010)号决议——根据

这些决议，除了涉及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的三个

问题，即失踪科威特人和财产、维护边界和赔偿问

题之外，伊拉克各项义务均被终止。

关于第一个问题，通过两国政府的双边合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要不是伊拉克当局认真合作，任何

双边合作都不会实现。我们要继续合作，并于近期

加快我们的合作步伐，因为该问题已变为《宪章》

第六章所规定的情形。

关于维护边界标识物，伊拉克和科威特通

过成立联合部长委员会建立了机制，并采取了第

833(1993)号决议所述的必要措施。在这方面，我要

提及2013年6月12日伊拉克和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S/2013/358)，该信提到结束根据第

833(1993)号决议赋予他的使命。因此，在此基础

上，伊拉克履行了该决议规定的所有义务。

至于赔偿问题，伊拉克承诺在联合国赔偿委

员会阐述的机制基础上，支付安全理事会确定的比

例。第1956(2010)号决议根据伊拉克发展基金后续

安排机制提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藉由通

过第2107(2013)号决议，伊拉克已履行安全理事会

决议规定的、其根据《宪章》第七章应当履行的所

有义务。

我们认为，今天即2013年6月27日将是伊拉克与

国际社会之间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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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次向安全理事会表示感谢与赞

赏。伊拉克将继续与各国际组织、首先是与联合国

合作，并把这种合作作为我们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

的基础。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充分享有主权的国家，

伊拉克已恢复其在国际社会中理所应当的地位。它

将在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本国人民及区域的发展

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伊拉克是文明的摇

篮，它也将是伊拉克人民、邻国以及世界的合作、

和平及友谊的摇篮。

从这个国际论坛，我为现政府和前几届政府取

得伟大成果使我国摆脱制裁和禁运的重负并努力实

现繁荣与安全，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

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

上午11时20分散会。


